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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第二
次檢警聯繫會報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1年 1月 3日（星期二）上午 8時 

二、地  點：宜蘭縣選舉委員會會議室 

三、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許○○ 

四、主持人致詞： 

    地檢署吳主任檢察官、宋副局長、總幹事、簡召集人及各位同仁大家

早安！ 

    此次總統、副總統及立法委員選舉，整個選務作業工作均依照中央選

舉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選會）所議定之程序進行中，截至目前為止尚為順

利，明（4日）天下午 2點舉辦第 1場立法委員選舉的電視公辦政見會，由

2位候選人來參加電視政見發表會，本次政見發表會採 2階段，各階段發表

時間每人為 12分鐘，明天下午於宜蘭聯禾有線將有實況轉播，本會亦將依

照規定程序持續進行。 

五、報告事項 

總幹事報告：  

    主任委員、地檢署吳主任檢察官、宋副局長、簡召集人及各位同仁大

家早安！ 

（一）第 13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競選活動從去(100)年 12月 17日開始到 

      今天為止已 18天，本縣目前無特殊狀況發生。 

（二）各鄉鎮市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講習(包括候選人與政黨推薦監察員)已 

      由各選務作業中心及本會全部辦理完畢。 

（三）立法委員競選活動期間將自明天(1月 4日)展開至 13日止，為期 10 

天，每日上午 7時至下午 10點，同時段內本會將在宜蘭聯禾有線辦

理 3 場公辦政見發表會，時間各為 1 月 4 日、8 日、12 日之下午 2

時。另訂於 1月 7、8兩日印製選舉票、1月 12日在本會點交選舉票，

所有工作相當密集，本會也將要求各公所選務工作同仁，務必謹慎

應對,避免有錯誤情況發生。 

（四）1月 14日投票日、全縣共設 337投開票所，依往例如投票所地處偏 

遠(如大同鄉之南山、四季投票所)，應於 1月 13日領取選舉票後，

寄存當地警察派出所，由主任管理員負責保管，警方負責安全維護；

其餘各投開票所選舉票均於投票日當天早上 7 點由主任管理員、主

任監察員在警力戒護下送達各投開票所。 

（五）投票時間從上午 8時至下午 4時止，結束後即進行開票，開票所及 

選務作業中心開票統計與初步報告，除不可抗力之情形外，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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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下列時間為原則： 

1、投(開)票報告表在下午 7時 30分以前全部送達選務作業中心。 

2、選務作業中心執行投(開)票報告表電腦計票登錄確認不逾越下午 

   8時。 

（六）投票日當天，各鄉(鎮、市)公所及本會監察小組委員均會與當地警 

      察機關密切聯繫，以維護選舉秩序。 

簡召集人： 

    主任委員、陳總幹事、地檢署吳主任檢察官、警察局宋副局長及各位與

會人員大家早安！ 

    有關此次大選已熱烈展開，目前為止氣氛甚為平和，今年的競選旗幟插

的最少，亦少有違規案件，目前為止並未接獲違規的檢舉，所以我們亦希望

此次選舉能順利平和的進行。 

六、意見交流 

警察局宋副局長： 

因局長有事無法與會，今天由本人代為出席會議，警察局有幾件事情報告： 

（一）有關 3場電視政見發表會，警察局的勤務是由宜蘭分局全權負責， 

      警察局將全力協助，希望一切能順利。 

（二）1月 7、8日選票印製工作勤務分配，因往年已有既定的模式，所以 

      勤務分配工作已計劃完畢。 

（三）1月 14日投開票所的勤務工作，因警力分散，大概於 13日晚上全員 

      即可就定位，投開票所保護工作，我們亦會全員投入。 

（四）警政署對於第 13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8屆立法委員選舉所成立指揮 

所有特別提及投開票所的秩序規範，亦即投開票所四週 30公尺內禁

止喧嚷、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等行為，指揮所特別提醒縣選

舉委員會應確立禁止範圍，警察局將全力配合。另外，最近高雄市

政府有一創新作為，於投開票所 100公尺處設置標示區，提醒民眾

再往前行進，將會進入 30公尺之警戒區，警政署指揮所建議我們各

縣市選舉委員會能參照辦理，警察局在此代為轉達。 

簡召集人： 

        有關宋副局長所提投開票所 30公尺警戒線部分，以前投票日視察時，

即發現有些投開票所的位置不適當，無法有 30公尺的警戒區，有一次視察

時，發現於投開票所門口民眾擺椅子與警衛人員一起坐，邊閒聊邊下棋的

情形，此種情形於上次選舉時已有改善，但如果是小選舉區的選舉，二邊

人馬各自排開為助選勸誘行為，此部分請警衛務必確實加以勸導民眾離

開，因為投開票所的秩序指標維護責任在警衛，如果警衛未加以落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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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阻工作，民眾就會認為你沒有來驅離，就會越來越靠近且民眾聚集亦會

越來越多人，所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以下簡稱選罷法）第 108條第 2

項規定：「在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

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1

萬 5千元以下罰金。」所以經警衛人員制止仍不聽從，則有 1年以下有期

徒刑之處罰，希望不要因此有人被移送，所以，只要警衛稍為勸導，民眾

均會離開，至少應距離 30公尺以上，亦即禁止於 30公尺附近有任何不當

之行為。 

        另外，檢警聯繫會議時提及，如有候選人申請造勢活動時，其時間及

地點，請警察局能與縣選舉委員會第四組連繫，我們選監小組將派員到場

執行職務，蒐集任何不當的違規行為，另外，陳總幹事亦提及投票日當日

分 2組，即溪南與溪北各選擇幾個投票所去視察，希望一組能提供哪些投

票所是設置上易有違規行為之投開票所，或是歷年來，視察時狀況較多的

投開票所能提供給我們，因當天雖無法全面視察，但仍應重點式視察。 

吳主任檢察官： 

    此次選舉前，地檢署亦希望此次選舉能達到環保、乾淨選舉的效果，

在選舉前與二位候選人的窗口有溝通，希望能減少旗幟、宣傳車及惡意攻

擊，此次選舉開始後，即發現旗幟確實減少了，宣傳車亦不是那麼多，攻

擊的情形亦較不密集，所以，日後選舉亦可朝此方向進行，再者，關於賄

選的狀況，到分局視察的結果較往年發生的較少，縣府於 99年 6月提供選

舉賄選獎金 50萬元，今年亦提供選舉賄選獎金 50萬元，此種宣導方式，

亦頗巨成效，本署檢察官之前亦陸續至社區做宣導，在教育部分比較特別

的地方，另外，投票當日民眾如有違法之行為，其適用法律有爭議時，本

署檢察官均進駐於各分局，如有法律問題，均可與本署溝通。此次選舉非

常激烈，於選舉開票完之治安維護部分，警察局應特別加強注意，防止選

後複雜事件發生。 

總幹事： 

    此次選舉我們有印製宣傳資料，每戶各一張，內容有一些宣導資料讓

選舉人知道投票時應遵守的規範，另外，宋副局長提及 30公尺內宣傳、干

擾及勸誘的部分，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中明定為警衛人員的職責，希望警

察局能向警察同仁們多加宣導，當然縣選委員會於 13日主任管理員領票會

議時亦會再次宣導；另 30公尺的標幟是貼在距離投票所 30公尺的適當地

點，亦請警衛能幫忙注意標示有無被撕毀，仍應請警察局負責此工作。 

簡召集人： 

    明天開始就禁止發布民調及引述民調，發布民調大家比較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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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引述民調可能會不小心發生，上次選舉馬總統及呂前副總統 2人都違反

此規定，當然於選罷法中規定的並不明確，之前，本人於中選會會議中曾

提案修正選罷法，中選會會議討論通過，惟截至目前為止仍未修正之，不

過中選會此次用廣播及宣導的方式去發布這消息，即自明天開始所有民調

不論發布或引述的民調通通都不可以，任何轉述引述都不可以，所以，候

選人有造勢活動時，選監小組會特別注意此部分，選罷法規定處 50萬以上

500萬以下罰鍰，罰責非常重，另外，投票日去投票所視察時手機一定要放

在車上，不要帶下去，因為不會有任何人會去提醒視察人員手機不能帶進

去，如果發生問題時，法官就尷尬了，因為執法人員發生違規情形，此情

形提醒大家做參考。 

主任委員： 

（一）整個選舉流程均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議定的日期順利推動，接下來就 

是選票的印製、保管，此部分請警察局務必派充分的警力維護選票

的印製、保管的安全，請警察局特別注意。 

（二）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規定，在距離投票所四周 30公尺內，禁止 

有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之行為，如有上述情形發生，

請警衛人員應立即前往勸阻，通常警衛勸阻後民眾即離開，如果剛

開始未加以勸阻，人會越聚越多，則較易發生選舉狀況及糾紛，請

警察局特別注意。 

（三）各候選人造勢之活動，依集會遊行法相關規定向警察局提出申請時， 

請警察局能將核准公文副本抄送縣選舉委員會第四組，或由對口單

位專責人員以電話與縣選舉委員會連繫，讓選委員會能多掌握狀

況，並派員前往瞭解有無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案件。 

（四）1月 14日投票當日要去視察投開票所的運作情形，請縣選舉委員會 

針對簡召集人所提的投開票所設置位置不適當或較易生狀況的優先

瞭解，儘量讓選舉順利進行。 

（五）宜蘭縣政府提供了 50萬元檢舉賄選的獎金，請縣選舉委員會多加宣 

導，並透過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讓縣民多加了解，希望

能扼止不良選風。 

（六）吳主任檢察官剛提及在投開票當日，各分局均有檢察官會進駐，地

檢署當日亦會有人坐鎮，各地如發現狀況需要檢察官協助者，各選

務作業中心或縣選舉委員會應立即與分局或地檢署連繫，以能即時

得到協助。 

    

七、散會：上午八時三十分 


